《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
通知》起草说明

《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是落实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程序经定价部门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发布的决策文件，由县发改委联合县水利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发文。现将《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制定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制定《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是进一步规范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管理，理顺农业供水价格，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覆盖运营成本，确保供水系统稳定运行，保障用水户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通过调整价格，规范供水单位科学运营管理，强化成本约束，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确保供水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2、 制定的依据
1、《通知》中第一部分是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九条、十五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新政发[2017]29号）第五部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第十五条。
2、《通知》中第二部分是的法律依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第五部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新水厅〔2023〕67号）全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3、《通知》中第三部分是的法律依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住房建设厅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农价[2025]11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第五部分、《关于加强我区农业末级渠系维护费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新发改农价[2007]783号）第二部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第六章二十九条。
三、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2025年9月15日，在县发改委2025年第25次扩大党组会议集体研究了《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和《关于调整洛浦县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会议要求尽快按法律程序走，并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印发30天后执行。
四、主要内容及说明
此次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加强工程管护，确保精确计量，推进完善农业用水定额，同步推进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以2021-2023年的平均成本监审为依据，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核定准许总收入2891.48万元，供水量 31971.19万立方米，平均供水价格0.0904元/立方米。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等要求，粮食作物达到完全成本价，经济作物用水价格高于粮食作物价格，价差保持在20%，粮食作物价格原则上保持在供水成本水平，水利工程供水产养殖用水价格按经济作物用水价格核定；利用水利工程水域养殖的用水价格可按效益分享的原则确定。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调粮食作物用水价格为0.0952元/立方米，经济作物（含经济林、水产养殖等）用水价格为0.1142元/立方米，生态用水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此次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水产养殖等进行分类，落实农业用水定额管理，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终端水价制度，通过充分发挥水价调节水权交易市场供求关系和促进节水高效利用，通过价格杠杆，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保障供水工程良性运行，最终服务好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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